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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09        证券简称：中利科技        公告编号：2014-051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和控股子公司中利腾晖 

共同与合肥市人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2014 年 6 月 12 日收到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利科技”

或“公司”）和控股子公司中利腾晖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利腾晖）

共同与合肥市人民政府于 2014 年 6 月 11 日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本协议尚未约定具体建设工期，中利腾晖拟计划 4 年内在合肥市巢湖市共建

设 1GW 光伏电站和相关配套设施。争取 2014 年底建成 100MW 光伏电站并投入

使用。具体将根据指标分配情况和电网实际接入情况，分年度分批投入。同

时，中利腾晖将借助中利科技上市公司平台计划 5 年内在合肥重点发展新能

源制造及应用形成新的产业链。 

3、本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每年具体投资金额要视合肥市批复具体项目建

设规模及当年电站建设价格而定，目前尚无法确定项目投资金额。 

4、本协议电站建设容量和投资额较大，如果实施将对中利腾晖资金融资、内部

管理、项目管理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本协议仅为框架协议，协议约定内容的实施和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

性。如本框架协议所涉及事项开始实施，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按决策权限

提交公司相关决策机构审议，并按规定进行信息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合同签署概况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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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构筑合肥市现代产业体系，打造“中国光伏应用第一城”，合肥市人

民政府与中利科技、中利腾晖本着互利互惠、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原则，经友

好协商，2014 年 06 月 11 日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 合肥市人民政府与中利科技、中利腾晖不存在关联关系，此项目未构成关联 

交易。 

3、 履约能力分析 

董事会认为：合肥市是安徽省省会，是全省政治、经济、商贸、交通和信息

中心。以“中国光伏应用第一城”建设为目标，把光伏产业作为新型支柱产业培

育，将着力加快构筑合肥市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太阳能光伏应用基地。合肥市

人民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市级人民政府之一，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中利科技是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企业，具有较好的经营实力和管理经

验；中利腾晖是中利科技的控股子公司，通过近三年光伏电站开发业务，积累了

丰富的项目开发、建设经验，形成了光伏电池、组件生产，EPC 设计、施工完整

产业链以及成熟的盈利模式。中利科技和中利腾晖具备了履行本合同的能力。 

二、协议主要内容： 

1、合约双方 

甲方：合肥市人民政府 

乙方：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利腾晖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2、主要合同条款 

①乙方拟计划 4年内在合肥市巢湖市共建设 1GW 光伏电站和相关配套设施。争取

2014 年底建成 100MW 光伏电站并投入使用。具体根据指标分配情况和电网实际

接入情况，分年度分批投入。同时，乙方将借助上市公司平台计划 5 年内在合肥

重点发展新能源制造及应用形成新的产业链。 

②乙方在合肥投资项目要符合国家环保、安全生产等强制性要求。 

③甲方协调相关部门依法在项目指标、用地、并网及配套建设等方面为乙方提供

便利与服务。协助乙方在合肥投资项目按政策规定申报国家、省相关部门的专项

资金和财政补贴。 

3、协议签署时间：2014 年 6 月 11 日。 

4、协议生效条件：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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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现有资金、人员、技术、产能完全具备履行本次协议的能力。 

2、本次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其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本次合同而对

交易对手形成市场依赖。 

3、此次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如顺利实施，将有利于

提升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将对于公司 2014 年至 2019 年财务影响具有积极的意

义。 

四、风险提示 

1、如本协议执行，其周期较长，项目因原材料采购、人工成本变化等市场因素

影响，成本可能会发生一定程度的波动，项目利润存在波动的风险。 

2、上网电价有可能因国家光伏电价补贴政策的变化而有所调整。 

3、项目建设投资金额较大，如果项目实施将对公司的筹资提出更高的要求，公

司也将采取多种方式筹集资金进行项目建设。 

4、本协议仅为框架协议，协议约定内容的实施和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

性。如本框架协议所涉及事项开始实施，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按决策权限提交

公司相关决策机构审议，并按规定进行信息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见证律师法律意见 

江苏世纪天合律师事务所对上述协议的签署情况进行核查，并出具了相应的

《法律意见书》，该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认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具备本次交

易的主体资格，本次交易的合同真实、合法、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六、备查文件 

1、董事会关于合肥市人民政府与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利腾晖光伏

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履约能力的分析说明。 

2、江苏世纪天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合肥市人民政府与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中利腾晖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相关事宜之法律意见

书。 

3、各方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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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6 月 12 日 




